
2019 年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安排 

    根据《成都理工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成都理

工大学 2019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复试管理规定》，结合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实际，

对我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安排如下： 

一、复试工作小组 

二、专业复试小组 

三、复试办法 

1、初试分数线 

根据我校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基本分数线，结合我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和导师招生数情况，我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初试

分数线为：英语不低于 50 分，专业课不低于 60 分，加试均不低于 60 分，总分

不低于 210 分。达到初试分数线者可参加复试。 

2、复试形式：面试 

3、复试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内容包括对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

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考核。 

（2）学术水平考查。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面试等形

式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

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并对考生进行英语能力测试； 

（3）对跨专业参加复试的考生，复试小组将加强对其专业系统知识的测

试，考核其从事该专业科学研究的能力； 

4、复试成绩：复试成绩综合评定满分为 100 分。 

5、入学考试总成绩=(初试成绩/3)×70%+复试成绩×30%。 

四、关于拟录取 

1、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录取。 

2、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学院根据各专业拟录取人数、导师招生限额以及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不服从调换导师进行复试的考生不予录取。 



4、为了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我院实际，博士生导师当年招收博士

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2人。 

5、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者一律不予录取；报考资格不符合

规定的考生不予录取；拟录取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入学报到时须取得硕士学位，

否则取消入学资格。 

五、复试录取工作具体安排 

1、复试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19 年 5 月 31 日 上午 9:00-12:00； 

报到地点: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办公室 201； 

复试时间：2019 年 5 月 31 日 中午 13:00-18:00； 

复试地点：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2 楼会议室。 

2、注意事项 

（1）参加复试的考生须携带准考证、居民二代身份证、毕业证和学位证（应

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同时准备复印件各 1套，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 

（2）参加复试的考生须缴纳复试费 120 元/人，考生须登陆我校网上缴费平

台进行缴费（网址：http://wsjf.cdut.edu.cn/payment/），用户名为考生身份

证号码，初始密码为 123456，缴费时间为 5月 28 日—5月 29 日。报到时出示已

缴费截图。  

 

参加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专业 初试总分 

1 李芙蓉 矿产资源化学 257 

2 肖玄 矿物材料学 247 

3 杨美 矿物材料学 238 

4 黄小娜 矿物材料学 238 

5 陈新 矿产资源化学 237 

6 陈昶 矿物材料学 235 

7 邓林 金属矿产与金属材料学 235 

8 张战军 矿产资源化学 232 



9 马方通 矿产资源化学 230 

10 王伟 矿产资源化学 218 

11 杜全强 金属矿产与金属材料学 213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2019 年 5 月 25 日 


